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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廣州市南沙區人民政府辦公室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s://www.gzns.gov.cn/zwgk/zcwjjjd/zcwj/content/post_10767508.html ) 

 

附錄 

 

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广州市南沙区建设质量强区扶持办法（2026 年修订版）的通知 

穗南府办规〔2026〕3 号 

 

各镇（街），区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市属驻区各单位： 

 

  《广州市南沙区建设质量强区扶持办法（2026 年修订版）》已经区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

们，请认真组织实施。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请径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反映。 

 

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6 年 4 月 7 日 

 

广州市南沙区建设质量强区扶持办法（2026 年修订版） 

 

  为全面贯彻《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质量强国建设纲要》和《国务院关于印发广州南沙深

化面向世界的粤港澳全面合作总体方案的通知》（国发〔2022〕13 号）精神，落实《广东省质量

强省建设纲要》有关要求，进一步推进质量强区建设，鼓励单位、个人积极参与质量创新发展，

更好地发挥质量工作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支持重点产业高质量发展，结合南沙区实际，

制定本办法。 

  本办法适用于在南沙区实际从事经营活动的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其他组织，及在区内

工作的个人。 

  第一条 支持质量提升和品牌培育 

  （一）对首次获得中国质量奖、中国质量奖提名奖的单位，分别给予最高 300 万元、100 万

元的一次性奖励；对首次获得广东省政府质量奖、广东省政府质量奖提名奖的单位，分别给予最

高 100 万元、50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对首次获得广州市市长质量奖、广州市市长质量奖提名奖

的单位，分别给予最高 50 万元、25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本项奖励按就高不重复原则，逐级获得

奖项的，奖励差额部分。 

  （二）对首次获得中国质量奖、中国质量奖提名奖的一线班组和个人，分别给予班组所在单

位和个人 30 万元、25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对首次获得广东省政府质量奖、广东省政府质量奖提

名奖的一线班组和个人，分别给予班组所在单位和个人 20 万元、15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对首次

获得广州市市长质量奖、广州市市长质量奖提名奖的一线班组和个人，分别给予班组所在单位

和个人 10 万元、5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本项奖励按就高不重复原则，逐级获得奖项的，奖励差

额部分。 

  （三）对获得驰名商标保护的单位，给予每件最高 50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第二条 鼓励标准制定、修订和试点建设 

  （一）对主导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制定、修订的单位，每项分别给予

最高 50 万元、25 万元、10 万元、10 万元的扶持。对参与国际标准制定、修订的单位，每项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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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最高 30 万元的扶持。对主导优秀团体标准制定的单位，每项给予最高 5 万元的扶持，同一单

位每年扶持不超过 3 项。 

  同一申报主体同一年度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团体标准制定或修订获得扶持的总

金额不超过 100 万元。 

  （二）对承担国家、省级标准化试点项目建设的单位，通过相关部门验收后，分别给予 30

万元、10 万元的一次性扶持。 

  第三条 鼓励标准创新 

  对获得中国标准创新贡献奖标准项目奖一、二、三等奖的单位，分别给予 50 万元、30 万元、

20 万元的奖励；对获得中国标准创新贡献奖组织奖的单位，给予 30 万元奖励；获得中国标准创

新贡献奖个人奖的，对获奖个人给予 30 万元奖励。 

  第四条 鼓励参与标准化组织工作 

  对首次承担国际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工作的单位给予 30 万元的一次性扶持，对首

次承担分技术委员会秘书处工作的单位给予 20 万元的一次性扶持； 

  对首次承担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工作的单位给予 15 万元的一次性扶持，对首

次承担分技术委员会秘书处工作的单位给予 10 万元的一次性扶持； 

  对首次承担广东省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工作的单位给予 5 万元的一次性扶持，对

首次承担分技术委员会秘书处工作的单位给予 3 万元的一次性扶持。 

  第五条 支持检验认证和计量发展 

  （一）首次通过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CNAS）认可，且服务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

检验检测机构，给予最高 2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首次通过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CNAS）

认可，且属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企业内部实验室，给予所在企业最高 20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二）首次通过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CMA）且服务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检验检测机构，

给予最高 10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三）对年度营业收入同比正增长的检验检测机构（CMA），根据其综合量化评分结果，给

予最高 50 万元的奖励。 

  （四）对获得国家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的企业，按每张新证书给予最高 1 万元的一次性扶

持，同一申报主体累计扶持最高 5 万元。对在工业消费品、农食产品、绿色建材和服务业等领域

获得“湾区认证”的企业，按每张新证书给予最高 2 万元的一次性扶持，同一申报主体累计扶持

最高 10 万元。 

  （五）对获得“同线同标同质”产品认证认定证书的企业，按每张新证书给予最高 5000 元

的一次性扶持，同一申报主体累计扶持最高 2 万元。 

  （六）对获批的国家级、省级计量公共服务平台，通过相关部门验收后，分别给予 20 万元、

10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第六条 支持质量基础设施建设 

  对被上级政府部门认定为国家级或省级、市级质量基础设施集成服务基地或优秀案例进行

推广的，分别给予牵头单位最高 20 万元、10 万元、5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附则 

  （一）申请获得本办法资金支持的事项或项目同时符合本区其他扶持规定的，按照就高不重

复的原则予以支持，另有规定的除外。申报主体可同时享受上级同类型扶持措施，但对上级政策

要求本区分担部分应予以扣除。不予奖励或暂缓奖励对象按照区级政策兑现相关规定进行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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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申报主体出现弄虚作假骗取扶持资金等情形，应由资金发放部门追回所获扶持资金。对恶意

套取政府扶持资金或涉嫌犯罪的申报主体，依法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二）本办法提到的货币单位均以人民币计算，涉及“不超过”“最高”的数额均包含本数。

本办法部分扶持奖励的比例和限额为上限数额，具体政策扶持兑现视当年度财政预算情况相应

调整。 

  （三）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27 年 3 月 31 日，《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政府办

公室关于修订广州市南沙区质量强区资助奖励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穗南府办规〔2022〕1 号）

同时废止。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至本办法印发之日，可以参照本办法执行。本办法有效期内如遇

法律法规或有关政策调整变化的，从其规定。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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